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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死刑存廢是個大議題，本文試著從先秦諸子之倫理學為出發，來討

論各家對死刑之存廢之看法，以期對上開問題，從傳統中國法律思想，作不同

觀點的討論。

本文將各家對死刑之觀點摘要如下：

孔子主張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對待有怨仇者，就交給公正的法律吧！

法律如何規定，即直接地反映法律的效果，所以法律中若有死刑的規

定，那就正直地依法判決，此即「以直報怨」之意。

荀子所主張人有教化的「可能性」；因此荀子認為要「先教後懲」，某

甲明知殺人為非行，法律上要處死刑，竟然不受教化，明知而故犯，則

此時刑罰所禁止者乃其殺人之暴行，懲罰者即某甲明知而故犯惡性，即

死刑，對於那些違反教育內涵價值的人加以懲罰，亦具正當性。

老子認為和大怨，必有餘怨，對重大犯罪而被論以死刑者，此時如果再

調和以對，那民怨何以消之？

墨子立說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宗旨。因此，對整体法秩序極端

破壞者，沒有作為人的資格而存在，所以，對於前述之屠殺人命之人，

這種濫殺之行為人，已喪失作為人的資格（非人），因此，對其處以死

刑，只是除天下之害，並不是對人處以死刑。

韓非認為對於犯死罪判決應被執行死刑者，並非「法治（國家法秩序）」

殺（一般未犯罪的）人；「法治（國家法秩序）」所殺的人，是經「法

治」判決之應被執行死刑的「應被執行死刑之人」。

死刑之最終目的－「義期止殺」

唐朝時之唐律，引儒家思想入律，其中有關死刑的部分「疏議曰：古先哲

王，則天垂法，輔政助化，禁暴防姦，本欲生之，義期止殺 。」

死刑設置的目的，在告誡某人某事千萬不可為之，例如「殺人者，處死

刑。」之律文，即告知某人不可殺人，否則會有剝奪生命的處罰發生，某人思

及或懼怕刑罰之後果，則止住本欲為殺人之行為，此時即刑律「本欲生之」的

真意；若某人果真不管律文之告誡而殺了人，法司只能如律處刑，按律執行，

如此，不但可以確立人民法效力之確信，同時假有殺人動機者某甲，見及律法

執行之確定性，因知若有殺人不能苟免於刑責，因此停止其殺某乙之計劃，如

此不但遏止其殺人之行為，使某甲免罹於死刑之刑罰，同時保護某乙免於凶

死，此即前文「終義期止殺」之真意。




